光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关于开展户外广告宣传事项的公示
一、项目事项
因县域金融机构竞争激烈，各种宣传形式层出不穷，为扩大品牌宣传，赶上形式现状，我社决定拟在县域内加大户外广告宣传投入。拟尝试在县域内西路、北路乡、镇、村等沿路、街地段民用住房或相关公共设施设立广告位制作广告宣传事项。

二、采购来源
拟向拥有县域内西路、北路乡、镇、村等沿路、街地段民用住房或相关公共设施等广告位使用权利的主体承租广告位并制作广告广为宣传。具体以以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由内部采购评委组织专家论证，并通过与其谈判的方式开展。
三、总体预算
广告位租期和广告制作上墙周期计划1年。费用预算包含租用广告位、广告制作、人工各类成本、耗材，以及后续损毁维修维护等项，总体拟控制在24万内，具体以实际谈判下浮及制作完结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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